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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 保障性住房前期调查认定工作经费

市级项目主管部门（公章）: 韶关市住房保障中心

填报人姓名： 郭立林

联系电话： 8889485

填报日期： 2020年2月25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

韶关市住房保障中心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正科
级,设4个正股级内设机构，经费按财政补助二类拨付。主要职能：市区廉租
住房管理；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筹建、销售；市区直管公房建设计划、分配安
置、维护、租金收缴；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及住房申请人资格审查、
分配安置；市属“双退”企业未房改职工住房的接收和改造。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
程序。（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总目标】对所有申请保障性住房家庭的财产、收入、不动产、车辆、公积
金、工商登记、社保缴纳、实地调查等情况进行彻底调查。【阶段性目标】
第一阶段对申请人家庭情况、财产情况、收入情况、不动产登记情况、车辆
登记情况、公积金缴纳情况、工商登记情况、社保缴纳情况通过书面方式向
相关部门查询。第二阶段对申请人家庭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进行
审查。第三阶段对申请人家庭进行综合性认定是否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
。

（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
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

自评等级良好，分数94分。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该项目2019年实际到位资金29.53万元，实际支付0万元，结余29.53万元。



（二）存在问题。针对短板指标
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

无

三、改进意见（计划）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项目管
理资金绩效管理的意见。或拟在
下一步工作中调整完善的工作计
划。

2020年后不再纳入预算范围。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制定、项目实
施管理等方面好的经验方法，碰
到的实际困难等其他需说明的内
容。


